
项目需求书

一、项目背景

既有住宅增设电梯案件存在涉及占用现状或规划道路，

以及超出用地权属等情况，依据《广州市既有住宅增设电梯

办法》第十条规定，规划和自然资源行政管理部门应当核查

既有住宅增设电梯的用地信息。为进一步提高我区老旧小区

既有住宅增设电梯工程权属用地核查精度，完善权属用地核

查机制，切实保障既有住宅电梯加装案件审批的准确度。通

过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委托具有相应资质的单位开展既有

住宅增设电梯工程地籍调查测量工作，为既有住宅增设电梯

工程涉及用地权属情况提供专业技术支撑。

二、立项依据

根据《广州市既有住宅增设电梯办法》（穗府办规〔2025〕

6 号）文件要求，规划和自然资源行政管理部门应当核查既

有住宅增设电梯的用地信息，用地超出权属范围的，应当要

求增设电梯申请人取得相关土地使用权人的书面同意意见。

三、项目概况及内容

（一）项目名称：既有住宅增设电梯地籍调查测量

（二）项目服务时长：合同签订日起至 2026 年 12 月 31

日

（三）项目主要内容

1.项目地点：广州市海珠区

2.项目规模：既有住宅增设电梯地籍调查测量约 120 宗



3.测量内容、方式和要求

地籍测量单位根据委托单位提供的既有住宅增设电梯

的电梯井电子图界址确定界址范围，对电梯井的界址开展权

属地籍调查并确定权属来源情况。测量单位根据设计方案图

纸、案件资料等相关材料开展测量，并出具既有住宅增设电

梯地籍调查测量报告。

4.依据标准和方式

地籍调查测量结果需做到用地测量面积准确、界线调查

清楚、界址点测量准确，符合《地籍调查规程》DB4401/T2

—2018、《地籍调查规程》GB/T42547—2023、《测量成果质

量检查与验收》GB/T24356-2023、《广东省城镇地籍调查测

量实施细则》等技术规范要求。由地籍调查测量单位出具《既

有住宅增设电梯地籍调查测量报告》（包含日常地籍测量报

告和地籍调查表）一式 2 份。

四、专业技术服务单位资质、企业信用及人员要求

（一）专业技术服务单位需拥有企业信用等级证书且信

用等级为 AAA 级（信用极好，风险极小），企业信用等级认

证需在有效期内。

（二）根据甲方委托项目要求，提供既有住宅增设电梯

地籍调查测量服务的乙方需为甲级资质单位且同时拥有甲

级测绘资质证书和乙级测绘资质证书，并取得环境管理体系

认证证书、质量管理体系认证证书。

（三）根据项目内容和项目规模的需要，乙方应投入 1

名项目负责人或 1 名技术负责人，不少于 2 名相关专业的工



程师或研究生学历以上技术人员，常驻广州市固定办公场所

提供稳定的服务。

（四）项目负责人和技术负责人需同时具有高级或以上

测绘工程师职称或注册测绘师资格证书，并且同时具备相关

地籍调查测量的管理能力和经验。

注：以上技术人员相关专业为符合本技术服务合同内容

相关规定的职称和学历；以上专业技术服务单位具备的资质

证书和认证为符合本技术服务合同内容相关规定的要求；以

上技术人员和专业技术服务单位的资质认证均需在有效期

内。

五、工作开展注意事项

为确保项目顺利开展，根据项目内容需求，乙方在报名

前需自行确保已开通并具备工作开展所需网站平台相关数

据库等权限，乙方能按照甲方需求和时限要求全流程单独开

展每宗测量调查并出具所需地籍调查测量报告，甲方不承担

申请开通所需网站平台相关数据库权限等义务。

六、项目预算情况

既有住宅增设电梯地籍调查测量项目预估 2026 年共约

120 宗。既有住宅增设电梯地籍调查测量项目总单价约为

2500 元/宗（同一地址再次或多次开展测量调查不另外收费），

该项工作合计费用为 120*2500=30 万元。

七、项目付款方式

项目费用付款时间分为两个阶段，具体如下：

1.2026 年截至 6 月 30 日为第一统计结算阶段；



2.2026 年 7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为第二统计结算阶段。

因甲方使用的是财政资金，付款时间为向政府采购支付部

门提出办理财政支付申请手续的时间（不含政府财政支付部

门审核的时间）。甲方应在规定的付款时间内及时提出支付

申请，并跟踪完成后续支付手续，乙方不得以此追究甲方逾

期付款责任。


